附件1

项目申报材料准备清单

本次申报需同步在系统提交电子材料和线下纸质材料，两类材料内容须完全一致、真实有效、格式规范，纸质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人所在单位（依托单位）公章，电子材料为PDF扫描件（清晰可辨，单份文件不超过10M）。未按要求提交或材料不完整的，视为无效申报，具体清单如下：
一、通用基础申报材料（所有申报人均需提供）
1.《第三批“塔城英才”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—重点领域专业人才培养项目申报书》：线上系统填报后打印，一式3份，申报人签字确认，所在单位（依托单位）审核盖章并加盖骑缝章；
2.诚信承诺书：申报人及所在单位（依托单位）分别签署的《第三批“塔城英才”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—重点领域专业人才培养项目诚信承诺书》，一式3份，签字、盖章齐全；
3.身份证明材料：申报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（PDF格式）；
4.工作及社保证明材料：
5.与所在单位（依托单位）签订的劳动合同扫描件；
6.塔城地区社保缴纳证明（须满6个月及以上）；
7.所在单位（依托单位）出具的连续工作1年以上全职工作证明（加盖公章，明确工作岗位、入职时间、是否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）；
8.学历学位及职称材料：
9.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、学位证扫描件，国（境）外学历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书；
10.职称/职业资格证书扫描件，以及职称评审表、认定文件等佐证材料（拔尖人才需副高级及以上，青年骨干人才需中级及以上）；
业绩成果佐证材料：按重要性排序整理，反映申报人专业能力、工作实绩、创新成果的相关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11.参与地区级及以上项目/专项任务的立项文件、参与证明、成果验收报告；
12.工作创新成果、可复制推广经验的证明材料（如单位表彰、行业认可文件、实践应用报告等）；
13.获奖证书、荣誉表彰、行业领域影响力证明；
14.专业领域论文论著、技术报告、解决方案等；
15.推荐人选汇总表：《第三批“塔城英才”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—重点领域专业人才培养项目推荐人选汇总表》，按要求填报完整，加盖单位公章，一式3份；
二、分类型专项申报材料
（一）拔尖人才申报补充材料
1.所在单位（依托单位）出具的本行业领域连续5年以上工作经验证明（加盖公章，明确工作领域、岗位职责）；
2.主持/牵头地区级及以上、或作为骨干参与自治区级及以上重大项目的专项证明材料；
3.能证明申报人专业水平、行业知名度及影响力的补充材料（如行业协会推荐意见、同行专家评议意见、重大疑难问题解决案例等）。
（二）青年骨干人才申报补充材料
1.所在单位（依托单位）出具的本行业领域连续5年以上工作经验证明（加盖公章，明确工作领域、岗位职责）；
2.参与地区级及以上重要项目/专项任务的成果证明，及成果在行业领域产生积极作用的佐证材料；
3.能证明申报人青年群体中突出表现、发展潜力的补充材料（如青年岗位能手、行业青年创新奖项等）。
三、特殊情形补充材料
1.拟开展疆内外研修学习/实践实训的青年骨干人才：需提交研修/实训计划（明确学习目标、学习单位、学习时长、预期成果），一式3份；
2.线上申报系统中无法体现的补充业绩材料：整理成PDF格式，单独标注说明，随其他电子材料一并上传。
四、材料报送及整理要求
（一）纸质材料及电子版整理（涉密材料需进行脱密处理或线下报送）
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人通过形式审核后，将所有纸质材料按通用基础材料→分类型专项材料→单位推荐材料→特殊情形材料的顺序整理成册，编制封面和目录，胶装成1册，封面标注“第三批塔城英才-重点领域专业人才培养-申报单位-申报人姓名-拔尖/青年骨干人才”。纸质版材料于5月8日前交至“六和广场B区601—塔城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”；电子版材料按“基础材料+分类型材料+单位材料+特殊材料”分类建立文件夹，随线上系统填报上传并同步发送至QQ邮箱805186481@qq.com。
（二）其他要求
1.所有材料中的日期、金额、工作经历、项目信息等数据须准确无误，不得涂改；
2.业绩成果材料需与申报书内容对应，做到有据可查；
3.材料中涉及的公章、签字须齐全有效，缺一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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